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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法制、法律廉政 

科 目：刑法 

 

一、甲為醫美診所醫師，專門執行皮膚雷射與醫美手術。某日甲幫 A 女進行 雷射去斑除皺時，A

女感覺非常疼痛而無法忍受，甲遂問 A 女要不要打 止痛藥，A 女答應之，甲暗中交代助理

乙去拿麻醉藥而非止痛藥，乙取 來藥物後，由甲為 A 女注射麻醉藥，A 女因而立刻昏睡。

甲於是趁機以性 器插入 A 女下體為性交行為得逞。乙於甲性侵 A 女時，則在診間外面幫忙 

看守不讓閒雜人士接近診間。試問：甲、乙之行為如何論斷刑責？（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 

《解題關鍵》：刑法第 222 條第 1項第 4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與刑法第 225 條之乘機性交既遂

罪之差異、中性幫助。 

《命中特區》：周昉，刑法概要（AH03），第貳編第六章，幫助犯；刑法題庫本，第貳編，單元

二，問題 11、問題 19。 

【擬答】1： 
一、甲之刑責： 

甲可能成立刑法第 222 條第 1 項第 4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 

依據刑法第 221 條規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

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以及第 222 條第 1 項第 4 款：

「以藥劑犯之者。」之規定，甲對 A 以麻醉藥為順利強制性交得逞，似乎成立本罪。 

此即實務上所稱的「迷姦」行為，加害人甲透過藥劑（強姦藥丸）、毒品之效力，使被害人於無

法抗拒或抗拒困難下，違反被害人之意願而為性的攻擊。此所謂藥劑，不論合法抑或違禁物皆屬

之。 

惟，依據題意，甲為醫師，其對於 A 女之侵犯，乃因 A 女之疼痛而施以痲醉藥後為之。甲似乎是

於 A女受麻醉後方予趁機為之，其情狀應不該當前述之「以藥劑為迷姦」之行為情狀。 

是故，甲應不成立本罪。 

甲應成立刑法第 225 條之乘機性交既遂罪： 

依據題意，甲顯然於 A 女於手術中昏睡後，方予乘機對 A 女為侵犯之；此即刑法第 225 條：「對

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之

行為情狀。 

亦即，刑法上就性交行為之各種犯罪手段及情狀，規範不同如下： 

若乘被害人有不能抗拒之困難度下為侵害，應為刑法第 221 條之強制性交罪。 

反之，若乘被害人於辯識能力障礙不明之情狀下予以侵害，則應為刑法第 225 條之乘機性交罪。 

題中： 

甲乃乘 A 女於受麻醉後不省人事，失去辯識能力下，而為性交侵犯；是故，甲應為「乘機性交

罪」，而非「強制性交罪」。 

題中未言甲有阻卻違法及減免責任事由，視為甲有違法性及責任，甲成立本罪。 

二、至於乙女，可能不成立性犯罪之幫助犯： 

刑法上之幫助犯，乃指故意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其必待正犯有著手實行犯罪行為，且其

行為達於可罰程度，始能構成。 

                                                       
1 資料來源：周昉，刑法概要（AH03），第貳編第六章，幫助犯；刑法題庫本，第貳編，單元二，問題 11、問題 19。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8 地方特考) 

共 5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至於幫助犯之成立要件，為「雙重幫助之故意」、以及「幫助特定之行為」，又幫助犯之處罰，

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尚請注意。 

依據題意，乙為甲之助理，依據其工作上之流程，為甲取來麻醉藥劑，之後並於診間外為待命，

此皆屬其業務上之合法行為。 

亦即，在共犯的處罰理由上，故意提高正犯實現犯罪的機率且升高被害人受侵害風險的行為，乃

是一種對他人法益的獨立侵害。在因果關係的風險升高見解下，幫助行為具備典型的四要素，亦

即藉由幫助令正犯犯罪有可能、更容易或加強、確定侵害，此幫助行為的四特徵並不具拘束性，

關鍵點在於：提供的幫助是否有利犯罪的實現而提高犯罪實現的風險。 

乙女在不知情之前提下，其職業工作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助長甲之犯罪的實現，乙經由日常中不

違法的業務行為而對犯罪提供助益，若論以幫助犯似乎有違常理，且與法治國原則不符。 

綜上所述，乙至多僅屬甲之中性幫助。乙不成立犯罪。 

 
二、甲為環保稽查大隊成員（具公務員身分），某日奉上級長官命令前往 A 工 廠查核民眾檢舉之

水污染陳情案，甲到達 A 工廠後，A 工廠之廠長乙， 因為擔心工廠埋設暗管違法排放污水之

行為會被查緝，遂於甲到來後， 將內含新臺幣 5 萬元的信封袋塞到甲的口袋，並請求甲做做

樣子，不要 真的查核。甲當場拒絕金錢誘惑，並嚴格執行稽查工作。試問：乙之行 為如何論

罪？（請依中華民國刑法規定作答）（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  

《解題關鍵》：刑法第 122 條第 3項之違背職務之行求賄賂罪；行求、期約或交付三者依序為

低、中、高度行為，後者若成立，前者即被吸收，不再論罪。  

《命中特區》：周昉，刑法題庫本，第貳編，單元十，問題 8。 

【擬答】2： 

乙可能該當刑法第 122 條第 3 項之違背職務之行求賄賂罪： 

賄賂罪，乃公務員或仲裁人本應保持公正廉潔，卻因本身貪性，致收受行賄人之賄賂或不正利益，

而失去依法行政之精神。無論就國家整體形象，抑或國家整體施政皆有不良負面影響，故刑法特別

規定予以處罰。在我國目前之法令上，除刑法處罰賄賂行為外，另有特別法「貪污治罪條例」之規

定，應優先於刑法而為適用。茲介紹賄賂罪如下： 

行為主體：公務員（依刑法總則第 10 條第 2項規定）、或仲裁人（非公務員，但依特別法令而賦

與裁決調處當事人間爭議之人，例如：商務仲裁人、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及勞資爭議仲裁委員等）。

甲為某戶政事務所的戶籍員，為國家戶政公共事務之執行者，屬於本罪之行為主體。 

行為客體： 

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而言； 

不正利益：所謂不正利益，乃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慾望的一切有形、無形或不法

利益皆是。 

題中，乙向甲行賄新臺幣五萬元，自屬賄賂之客體該當。 

違背職務上之行為：  

行求：乃行賄人向公務員提出賄賂或不正當利益之給付表示。一經提出即屬行求，無待對方同

意。 

期約：雙方意思合致，即屬期約。 

交付：交出其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行為。 

乙對公務員甲之行賄行為： 

三者競合之處斷：行求、期約或交付三者依序為低、中、高度行為，後者若成立，前者即被吸收，

                                                       
2 資料來源：周昉，刑法題庫本，第貳編，單元十，問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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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論罪。 

乙已為向甲為行求賄賂，本罪構成要件該當，無阻卻違法事由、及減免責任事由。乙成立本罪。 

結論： 

乙該當刑法第 122 條第 3 項之違背職務之行求賄賂罪；題中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亦無減免責任事由。

乙成立本罪。 

 

三、甲警察於某路段執行臨檢盤查，乙為通緝犯，開車經過該路段，遭甲攔 停要求接受檢查。乙

停車受檢時，擔心自己通緝犯身分被發現，用力踩 下油門，欲衝撞甲，在快要衝撞到站在車

子前方的甲之際，甲立即持手 槍朝擋風玻璃射三槍，子彈貫穿玻璃射中乙的頭部。乙雖送醫

急救進行 手術，術後仍呈現認知障礙，語言能力嚴重減損與四肢肢體障礙之情 形。試問：甲

之行為如何論罪？（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  

《解題關鍵》：正當防衛行為有其時間上之限制：「現在不法之侵害」，係指包括「直接即將

發生」、「業已開始或正在繼續進行中」之侵害或攻擊而言、以及「若侵害已

經結束，但防衛者仍可挽救權利」時，亦仍屬於現在之侵害等三個範圍之內；

近年來學說上之「內激式防衛過當（無意識防衛過當）」、或「延展型之防衛

過當（有意識防衛過當）」。 

《命中特區》：周昉，刑法題庫本，第壹編，單元二，第一章第二節，問題 27。 

【擬答】3
： 

警察甲於題中，朝乙開了 3槍，造成乙之重傷；甲之行為分析如下： 

甲對乙之認知能力及語言能力造成障礙，於構成要件上，至少應該當刑法上之因傷致重傷害既遂罪

之法律規定。 

惟，甲對乙之射擊，是否得主張刑法第 23 條之正當防衛？論述如下： 

正當防衛又稱為「緊急防衛」，乃就現在所發生之不法侵害或攻擊行為，在無法立即獲得公權保

護之危急情狀下，基於人類自衛本能，主觀上自為客觀必要之防衛，排除行為之違法性，不成立

犯罪。 

然而，正當防衛行為有其時間上之限制；亦即，正當防衛中所謂面對「現在不法之侵害」，係指

包括「直接即將發生」、「業已開始或正在繼續進行中」之侵害或攻擊而言、以及「若侵害已經

結束，但防衛者仍可挽救權利」時，亦仍屬於現在之侵害等三個範圍之內。 

依據題意，甲是否有必要對乙射擊，甲是否能主張正當防衛？即有爭議： 

否定說（甲不能主張正當防衛）：依據題意，甲遇見乙之開車衝撞行為，應該選擇朝乙車之側

面射擊；甲若於此時能造成乙車故障，已經能避免乙之再度攻擊，甲竟然直接朝乙射了數槍，

並造成乙之重傷實害，甲之該等行為，自不屬於正當防衛。甲致乙之重傷，自不能阻卻違法。 

肯定說（甲屬於延展型之防衛過當）：近年來於學說上之趨勢為，當防衛者面對現在不法侵害

時，雖然已經採取正當防衛，以為排除該不法侵害；然而，防衛者可能基於其內心之恐懼抑或

不安，而接續地對已無後續侵害之侵害人做出再次之正當防衛行為。此即近年來學說上之「內

激式防衛過當（無意識防衛過當）」、或「延展型之防衛過當（有意識防衛過當）」。 

以上兩說： 

如果以有利於防衛者甲之立場觀之，應該為肯定說之觀點為是。是故甲就乙之死亡，得依據延展

型之防衛過當，而為類推刑法第 23 條之但書，予以減輕其犯罪之責任。 

是故，甲對乙之因傷致重傷害行為： 

                                                       
3 資料來源：周昉，刑法題庫本，第壹編，單元二，第一章第二節，問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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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對乙仍然應依該等實害，負起刑法上因傷致重傷害既遂罪之刑事責任。 

若甲對乙之該實害，能依據「延展型之防衛過當」之法理；則甲因此對乙造成之該重傷害罪，

應可比附援引正當防衛，而論以延展型之防衛過當，以為減輕其責任。 

 
四、甲搭捷運時，突然看見扒手乙偷偷將手伸入 A 的後背包，且拿走 A 的皮 夾，甲立刻大叫「小

偷，不要動」，此時捷運剛好到站，乙見捷運車門 打開，立刻拿了皮夾下車。甲也跟著下車追

躡乙而去，甲快追到乙時， 用力跳躍從後撲向乙，接著乙與甲雙雙跌倒在地，甲因而腳踝扭

傷無法 起身，乙不想與甲糾纏，立刻爬起來逃跑。乙偷了皮夾之後，將皮夾內 的提款卡取出，

前往 ATM 提領新臺幣 6 萬元（密碼寫在卡片背面）。試 問：乙之行為如何論罪？（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  

《解題關鍵》：加重故意竊盜既遂罪；刑法第 329 條之準強盜罪之因果歸責；刑法第339條之 2

之利用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  

《命中特區》：周昉，刑法概要（AH03），第陸編第二章，準強盜罪；刑法題庫本，第貳編，單

元二，問題 9。 

【擬答】4
： 

甲成立刑法第 321 條之加重故意竊盜既遂罪： 

按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6款：「犯第 320 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

而犯之。」之規定觀之，甲之行為，該當本罪。 

惟，甲是否成立刑法第 329 條之準強盜罪？不無疑問： 

刑法第 329 條之規定旨在以刑罰之手段，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人身安全及財產權，免受他人非

法之侵害，以實現憲法相關規定之意旨。立法者就竊盜或搶奪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僅列舉

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三種經常導致強暴、脅迫行為之具體事由，係選擇對身體自由與

人身安全較為危險之情形，視為與強盜行為相同，而予以重罰。 

經該規定擬制為強盜罪之強暴、脅迫構成要件行為，乃指達於「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者而言，

是與強盜罪同其法定刑，尚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並無不符。 

題中，見義勇為之甲，其所以腳踝扭傷而無法起身，乃甲之用力跳躍從後撲向乙，並非乙基於對

甲「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等目的，而對甲施以「當場為施以強暴、脅迫」之行為。 

是故，甲並不成立本罪。 

乙隨後取被害人之皮夾內之提款卡，前往ATM之提款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339條之2之利用自動付款

設備詐欺罪： 

刑法第 339 條之 2 之利用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乃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之行為。 

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詐

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提款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

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均屬之。 

題中，乙持提款卡到ATM 提款，所謂 ATM 即「自動付款設備」，指時下於銀行體系使用頻率極高，

於特定之約定條件成就下，用以提供一定金額之現款提領或轉帳之自動櫃員機。條文稱「付款設

備」，原係立於該機器設置入所（銀錢業者一方）使用之稱謂，其就一般持卡人而言，則屬「提

款設備」或「領款設備」之性質。是故，依據罪刑法定主義，乙成立本罪。 

乙之罪數競合： 

                                                       
4 資料來源：周昉，刑法概要（AH03），第陸編第二章，準強盜罪；刑法題庫本，第貳編，單元二，問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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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題意，乙成立刑法第321條加重故意竊盜既遂罪。 

另外，乙又成立刑法第 339 條之 2 之利用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乃刑法第 321 條加重故意竊盜既

遂罪之後之另行犯意行為，兩罪間，應論以數罪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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